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二條、第六條
、第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持續減少機車污染排放改善空氣品質，經參考歐盟最新公告之機車污染排放標準，訂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及一百一十年一月一日起實施之機車污染排放標準，另為配合總統於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零一零零一二三八五一號令修正發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規定，將「機器腳踏車」名詞修正為「機車」，爰擬具「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1、 配合總統於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零一零零一二三八五一號令修正發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將本標準之「機器腳踏車」名詞修正為「機車」。（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

2、 修正惰轉狀態測定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3、 增訂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與一百一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之機車排氣管排放空氣污染物標準。（修正條文第六條）
4、 增訂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之機車曲軸箱、油箱及燃油供給系統排放碳氫化合物(HC)之標準。（修正條文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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